
專業議政

聲稱不知行
兇的19歲青
年「是否公
安扮」。

梁
繼
昌

葉
建
源

議會陣線

聲稱事件有些「可
疑」的地方，過往
有臥底警員混入人
群「搗亂」，故須
詳細了解才回應。

未有譴責暴徒，只
稱警察與市民「有
深厚的仇恨」，要
求成立獨立調查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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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才講，想一想
先。其後在fb發文稱「任
何故意傷人的行為都是
絕對不能接受的」、「譴
責任何的暴力，包括警
方和示威者的暴力」。

民主黨

無留意此事，手上只看
到「示威者」被人打，着
記者給他看相關影片，
惟本報記者傳影片後再
追問，尹兆堅稱「未
睇」，一直未有回應。

以開會和見人
為由未有回應
本 報 記 者 追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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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

無譴責暴徒，只
叫警方立即停止
「警暴」，問題
才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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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今次事件「覺得
心痛」，但無譴責
暴徒，僅聲稱已經
多次公開說不要走
暴力的路。

熱血公民

不會譴責暴徒，聲
言問題一直在特區
政府身上。

鄭
松
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不回應
涂謹申、胡志偉、黃碧雲、許智峯、鄺俊宇

楊岳橋、陳淑莊、譚文豪

李國麟、邵家臻、莫乃光

朱凱廸、梁耀忠、毛孟靜、陳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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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暴縱暴議員回應本報查問煽暴縱暴議員回應本報查問

殺警？視而不見 屈警？張嘴就來
煽暴縱暴議員裝聾扮啞 包庇黑衣魔懶理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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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防暴警員周日在港鐵觀塘站外執勤期間，一名警員被一
名19歲年輕暴徒以鎅刀從後刺向其頸部，警員頸部受傷

流血，該名施襲男子隨即被制服，而警員亦幸無傷及大動脈，
送院接受治療後情況穩定。事後兇徒身份曝光，原來是一名在
新界喇沙中學就讀的19歲中六學生，令社會大為震驚，並同時
憤怒斥責其企圖割頸害命的行為。

竟稱19歲疑犯「或公安扮」
不過，煽暴派立法會議員似乎仍不肯與這種暴徒暴行割席。
有見煽暴派議員集體「潛水」，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逐一查問
他們會否譴責該名暴徒，但竟然無一人出聲批評暴徒。（見
表）
其中，「專業議政」梁繼昌更拒絕接受現實，聲稱不知行兇
的19歲青年「是否公安扮」；「議會陣線」范國威亦稱事件有
些「可疑」的地方，過往有臥底警員混入人群「搗亂」，故須
詳細了解才回應。
稍為對暴力表示不認同的，只有公民黨郭榮鏗稱對事件「心

痛」，叫大家不要走暴力的路，但其黨友郭家麒則反過來譴責
「警暴」。「熱血公民」鄭松泰亦稱問題「一直在特區政府身
上」。「專業議政」葉建源回應香港文匯報記者查問時推脫稱
「有機會才講」，要先想一想，但事後就在facebook發文稱
「任何故意傷人的行為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譴責任何的
暴力」，惟事隔一分鐘又發出另一帖文講其他事件。
部分人則以各種理由拒絕回應香港文匯報查問。除了大半煽
暴派議員不回應，民主黨尹兆堅則說未睇片、其黨友林卓廷稱
自己要開會和見人等。

建制：煽暴派壯暴徒膽
對於煽暴派的閃縮言詞，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議員馬逢國批評，割頸屬極度兇殘行為，今次事件現場有大批
媒體在場，事實擺在眼前，再以不了解、不清楚等藉口去包庇
暴徒暴行，必須予以嚴重及強烈的譴責。他指出，煽暴派議員
過去4個月不斷推波助瀾，壯大了暴徒的膽子，而煽暴派為求
某些政治目的，預計將會繼續添油加醋，令事情更加惡劣，甚
至到了失去理性的地步。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直斥，就是煽暴派這種「選擇性相

信」的心魔，令到香港陷於當前的困境中，「警員被暴徒割
頸、二十多個汽油彈擲入警署內，這還有什麼藉口，可以繼續
認為暴徒做得對？」梁美芬強調，割頸行為屬嚴重刑事罪行，
煽暴派仍然抱着視若無睹的態度，甚至歪曲事實，把責任推到
警方身上，這種缺乏理性的表現，根本不是想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記者 鄭治祖））前日再有中學生充前日再有中學生充

當黑衣暴徒襲警當黑衣暴徒襲警，，這次更是以鎅刀割警員頸這次更是以鎅刀割警員頸，，令社會令社會

震驚震驚，，並譴責有關奪命惡行並譴責有關奪命惡行。。不過不過，，向來光速批評向來光速批評

「「警暴警暴」」的煽暴的煽暴、、縱暴派立法會議員縱暴派立法會議員，，不但未有主動不但未有主動

譴責惡行譴責惡行，，在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的追問下在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的追問下，，依然不依然不

肯批評暴徒行為肯批評暴徒行為，，甚至有人拒絕接受現實甚至有人拒絕接受現實，，聲稱不知聲稱不知

暴徒是否公安暴徒是否公安、、警察所警察所「「扮扮」，」，並將問題歸咎為並將問題歸咎為「「政政

府的錯府的錯」。」。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前日警員遭前日警員遭

暴徒割頸一事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暴徒割頸一事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有大批傳媒在場有大批傳媒在場

拍到拍到，，事實擺在眼前事實擺在眼前，，但煽暴派視而不見但煽暴派視而不見，，仍一味包仍一味包

庇暴徒行為庇暴徒行為，，甚至將責任推到警方身上甚至將責任推到警方身上，，是缺乏理是缺乏理

性性、、不想解決問題不想解決問題，，令香港無法走出困局令香港無法走出困局。。

政協委員籲各界向殺警暴徒說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
港前日有警員被暴徒以利器從後割
頸，人民日報微博公號「人民銳評」
昨日發表評論《決不能讓暴徒恣意妄
為、逍遙法外》指出，嚴懲暴徒，守
護正義，讓盡忠職守的警察更加安心
地維護社會治安，這才是真正的公
道。

割頸圖置警員死地
評論強調，在任何一個國家，暴力

襲擊警察都是重罪。在美國殺警基本
上都會判處死刑，在無死刑的州則會
判終身監禁。在香港，蓄意謀殺，嚴
重傷害他人身體，同樣可以判處終身
監禁。更何況這次暴徒以利器直接劃
割警員頸部，分明就是要置警員於死
地。對這樣的暴行如不嚴厲譴責、從
嚴懲處，必將進一步助長暴力分子的
囂張氣焰，給香港社會的安全帶來極
大危害。
評論說，4個多月來，極端激進分

子一直把警察視為重點襲擊對象。襲
警的暴力程度之所以不斷升級，除了
暴力分子越來越喪失了最基本的理性
和人性，也與香港社會對暴力肆虐的
縱容、對抹黑攻擊警察言行的縱容有
關。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從血淋淋的
事實中認識到，對暴徒必須依法嚴
懲，形成更加有力的阻嚇。人們期
待，法庭在審判類似案件時堅決維護
法治的尊嚴，堅持公正司法，維護正
義，切不可讓兇殘的暴徒恣意妄為，
逍遙法外。

港人安危最終受損
評論指出，警察嚴正執法，是一座城市得以

運轉、市民安全得以保障的基石。如果香港警
察因為暴力分子的襲擊而持續受到身心傷害，
無法正常履職，或是警隊因得不到廣大市民的
支持和理解而士氣低落，那麼最終受損的將是
每一個港人的個人安危，最終被犧牲的將是香
港社會的公共利益。
評論呼籲，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更加清醒地

認識到，暴力分子襲擊警察不是為了所謂的
「民主」「自由」，而是為了他們自己能夠更
加無所顧忌地實施暴力，能夠更加肆無忌憚地
實現所謂「攬炒」。警隊是香港最重要的一道
「護城河」，香港人一定要保持清醒，認識到
暴力分子攻擊警察的真正目的和險惡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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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良好：明顯殺警 應控重罪
全國政協常委吳良好表示，暴徒所做的明
顯是殺警行為，其兇殘扭曲的心理令人髮
指，必須予以強烈譴責。事實上，在全世
界，襲擊以至殺害警員都是嚴重罪行，在美
國殺警基本上都會判處死刑，在無死刑的州
則會判終身監禁。同樣，蓄意謀殺、嚴重傷
害他人身體，在香港同是重罪，希望檢控部
門須對割頸暴徒以重罪作出檢控，要讓暴徒
承擔沉重刑責，以儆效尤。

孫少文：手段兇殘 從嚴懲處
全國政協委員孫少文表示，暴徒亂港近四
個月，警隊一直堅守在第一線，是維護香港社
會治安和法治的中堅力量，其專業克制令人敬
佩。惟暴徒日益兇殘，直接以殺警為目的，特
別是日前有暴徒以利器從後割頸，手段之殘
忍，令人髮指，必須從嚴懲處，決不能讓暴徒
恣意妄為，否則會進一步助長暴力分子的囂張
氣焰，給整個社會的穩定帶來嚴重危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雖然
煽暴派仍對暴徒持利刀向警察割頸的惡
行視而不見，但有建制政黨和法律界團
體都對事件予以嚴厲譴責，批評暴徒的
襲擊行為目無法紀，嚴重破壞治安，侵
害市民人身安全，堅決支持警方果斷執
法，止暴制亂，恢復社會秩序。

暴行令社會陷恐慌混亂
民建聯昨日表示，日前的衝擊暴力
再升級，令社會陷入極度恐慌和混
亂。暴徒不單針對警署狂擲汽油彈縱
火，又搗亂及破壞多區商場，令市民
及遊客感到驚慌。同時，港鐵車站及
設施亦持續受到毀壞，暴徒無差別地
肆意襲擊其他市民的私刑手法亦變本
加厲，令更多市民生活在被噤聲的黑

色恐怖暴力當中。
民建聯續說，更令社會憂慮的是，暴
徒襲擊警員的手法愈見兇殘，有人竟以
鎅刀從後割傷警員頸部，及涉嫌使用遙
控炸彈攻擊警車，令前線警員生命安全
遭受極大威脅。民建聯強烈譴責暴徒的
襲擊行為，批評他們目無法紀，嚴重破
壞治安，侵害市民人身安全，民建聯堅
決支持警方繼續果斷執法，止暴制亂，
恢復社會秩序。
同時，民建聯促請當局盡快檢視法例

及警隊運作，包括加強裝備以協助及保
護前線警員，以各種可行渠道盡快補充
人手，加強警力。

法學團體批有預謀犯案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昨日亦發聲明，

對前日進行極端激烈違法行為的暴徒予
以最嚴厲譴責。該會批評，暴徒是有預
謀、有組織犯案，可能觸犯《刑事罪行
條例》第六十條的「摧毀或損壞財產
罪」，最高可判處監禁10年；「縱火
罪」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第一百五十
九G條的「企圖謀殺罪」，最高刑罰為
終身監禁；《侵害人身罪條例》第十條
的「意圖謀殺而傷人罪」和第十七條的
「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傷人罪」，
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第十九條的「傷
人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罪」，最
高可判處監禁3年；第三十九條的「襲
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最高可判處監
禁3年。《公安條例》第十八條的「非
法集結罪」，最高可判處監禁5年；第
十九條的「暴動罪」，最高可判處監禁

10年；第三十三條的「在公眾地方管有
攻擊性武器」，最高可判處監禁3年。
《侵害人身罪條例》第三十六b條的
「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
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
的人」，最高可監禁兩年；《警隊條
例》第六十三條的「襲擊或抗拒執行職
責的警務人員，或協助或煽惑任何人如
此襲擊或抗拒罪」，可處罰款5,000元及
監禁6個月。
該會強調，法治必須維護，新聞自由

不容踐踏，為了守護這個共同的家園，
大家絕對不能屈服於暴恐勢力。該會希
望警方嚴肅調查跟進事件，法庭嚴肅懲
罰罪犯，並呼籲廣大市民向暴力說
「不」，全港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必須
跟暴徒割席，畫清界線。

割頸暴行毀治安 建制促果斷執法

劉業強：泯滅人性 毀港穩定
全國政協委員劉業強表示，強烈譴責激

進示威者所有泯滅人性的行為，並重申這
些違法行為，只會破壞香港幾代人辛苦建
立的繁榮穩定，擾亂市民日常生活，對香
港的長遠發展沒有絲毫好處。呼籲香港人
要堅決跟暴力割席、回歸理性，並支持特
區政府以一切可行方法止暴制亂，讓香港
盡快恢復秩序。

馬浩文：嚴厲譴責 盼速康復
全國政協委員馬浩文表示，暴徒在周日

晚針對警察以及敢於發聲的商戶與中資企
業進行了恐怖襲擊，目的是要把不同的聲
音、政見都滅聲，他對此予以嚴厲譴責。
但同時慶幸香港還有一支堅實的警隊，成
功作出了大規模的拘捕，他對香港警察致
敬，並祝願在事件中受到蓄意謀殺式襲擊
的警員早日康復。

高彥明：恐怖暴力 不能容忍
全國政協委員高彥明表示，當前在香

港發生的襲警、殺警行為已經變成了恐
怖暴力活動，不僅嚴重破壞了香港的法
治精神，更在香港製造了恐怖環境。大
家絕不能容忍這種行為繼續下去，尤其
是警員在面對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時，要
勇敢果斷執法。他表示相信香港市民都
會挺警撐警，站在法治和正義的一邊，
勇敢的對暴徒說不。

蔡黃玲玲：嚴肅處理 以儆效尤
全國政協委員蔡黃玲玲表示，現在
整個運動已遠超政治問題，而是延伸
到社會治安問題，特區政府有責任盡
力止暴制亂，將違法暴徒繩之以法，
徹底調查，嚴肅處理暴力案件，讓不
法之徒付出沉重代價，以儆效尤，彰
顯公義， 解除警務人員生命威脅，回
復社會秩序。

魏明德：置警死地 罔顧人性
全國政協委員魏明德表示，暴力示

威者肆無忌憚，甚至以割頸置警察於
死地，手段兇殘至極，令人憤怒心
痛。這已經遠離政治運動本身，而是
反社會的暴力行為，置法律、社會秩
序、人性於不顧。希望特區政府把止
暴制亂嚴格落實，嚴懲施暴者，保護
廣大香港市民。

詹洪良：深感震驚 憤慨譴責
全國政協委員詹洪良表示，對近日

暴力襲警事件深感震驚，表示最強烈
的憤慨與譴責。相信絕大多數香港民
眾是理性的，能明辨是非，呼籲每一
個香港人都站出來，勇敢地向暴力說
不，以及體恤警務人員連月來為守護
香港所作的無私無畏付出，堅決支持
警方依法執法。

■■前日在觀塘以鎅刀割傷警員頸部的黑衣前日在觀塘以鎅刀割傷警員頸部的黑衣
暴徒被當場制服暴徒被當場制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